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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办发〔2016〕80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意

见》（陕政发〔2016〕21 号），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

政府，经市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行政裁量重要意义。规范行政裁量权、建立行

政裁量基准制度，是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的具体体现，是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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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依法界定行政执法职责的必要环节。各

县区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严格落实行政

裁量基准，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质量，做到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 

二、严格遵循行政裁量基本原则 

（（（（一一一一））））合法裁量合法裁量合法裁量合法裁量。。。。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规定行政裁量的，行

政机关应当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实施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

规定行政裁量的，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在法定的行政裁量

范围、种类、幅度内行使行政裁量权。 

（（（（二二二二））））合理裁量合理裁量合理裁量合理裁量。。。。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

排除不相干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

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除法律依据和客观情况变化以外，处

理相同行政事务的决定应当与以往依法作出的决定基本相同。 

（（（（三三三三））））高效裁量高效裁量高效裁量高效裁量。。。。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行使行政裁量权，积极、

科学制定行政裁量基准，提高行政裁量的效率和质量。 

三、健全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一一一一））））制定行政裁量基准制定行政裁量基准制定行政裁量基准制定行政裁量基准。。。。行政裁量基准包括裁量原则、适用

规则、裁量程序和裁量标准等内容，其中裁量标准应当明确行政执

法的类别和类型、法定依据、裁量阶次或情形、具体标准等内容。

市直各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制定仅在我市适用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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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的行政裁量基准，同时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后施行。上一

级行政执法部门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下一级行政执法部门

直接适用。 

（（（（二二二二））））公开行政裁量基准公开行政裁量基准公开行政裁量基准公开行政裁量基准。。。。所有行政裁量基准在行政机关门户

网站公开，便于行政机关适用和接受社会监督。行政裁量基准如有

修订、废止，相关信息要在门户网站及时更新。 

（（（（三三三三））））落实行政裁量基准落实行政裁量基准落实行政裁量基准落实行政裁量基准。。。。行政案件涉及行使行政裁量权的，

相应行政案卷应当载明适用行政裁量基准情况。行政执法文书中涉

及行政裁量权的，应当说明适用的行政裁量基准。 

四、切实保障行政裁量规范行使 

（（（（一一一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各行政执法部门作为规范行政裁量权基

准制度的责任主体，应切实做好上下对应和衔接，及时将有关工作

情况向上一级主管部门和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反馈和沟通。各级编制

部门对主要承担执法职能的行政机关要明确其行政执法机关性质。

全面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列入依法行政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二二二二））））提升工作能力提升工作能力提升工作能力提升工作能力。。。。各级政府及其行政执法部门要高度重视

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质的提高，加强公共法律和专业法律知识的培

训力度。在培训中，要注重增加行政裁量知识比重，使行政执法人

员熟练掌握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提高执法水平，保障合法、合理行

使行政裁量权。 

（（（（三三三三））））加强督查落实加强督查落实加强督查落实加强督查落实。。。。县区政府及法制机构应当通过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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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监督检查、行政执法个案监督、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等途径，对行

政执法部门行使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

行使行政裁量权的，将严肃处理，并作为负面典型在全市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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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法制办公室。 

市委各工作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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